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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规范民用爆炸物品（以下简称民爆物品）行业建设

项目管理，根据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及国家有关

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民爆物品建设项目

设计审查和建设项目验收的管理。 第三条 国家鼓励民爆物品

生产、销售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和装备，改善企业的生产条件

，提高安全保障水平。 第四条 国家对民爆物品建设项目实行

严格管理，未经批准的项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施。 生产

企业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生产线及现场混装作业设备、设施，

由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国防科工委）批准。 

生产企业试生产计划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国防科技工业主

管部门（以下简称省级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）安排并报国

防科工委备案。试生产计划不得超过许可产量的30%，试生

产时间一般不超过1年。 生产企业在原有生产线上不增加生

产能力和产品品种的局部技术改造和更新主要设备，销售企

业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仓储设施，由省级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

门批准。 第五条 国家对民爆物品建设项目的设计实施资质管

理。生产企业建设项目的设计应由国防科工委认可的具有民

爆器材甲级专业资质的单位承担；销售企业仓储设施建设项

目的设计应由具有民爆器材乙级以上专业资质的单位承担。

民爆器材工程设计单位应严格执行国家法律、法规、国家标

准和行业标准，依据行政许可项目内容进行设计，并对所出



具的建设项目实施方案、设计文件和咨询意见承担法律责任

。 第六条 国家对民爆物品生产企业的建设项目进展情况实行

年度汇报制度，项目建设单位应每年书面向国防科工委汇报

项目进展情况；建设项目周期不应超过两年，项目自批准后

两年内未进行验收的，除特殊情况外，将取消原项目批准文

件。 第七条 生产线建设项目验收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（一）建

设项目行政许可、各项审批手续、各项技术文件和图纸资料

齐全、有效； （二）建筑物、消防、防雷、环保和职业卫生

等设施经专业机构测试合格或通过当地主管部门验收，产品

质量经国家级检测机构测试合格； （三）安全评价报告提出

的问题落实整改，并经原安评机构验证合格；设计文件及初

步设计审查意见中的安全措施已经完成或落实； （四）生产

设施经试运行达到正常，连续试生产产品数量达到年设计能

力的5%以上或累计达到20个批次以上；经型式检验产品的安

全性能、使用性能等能满足用户使用要求； （五）制定了各

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、危险岗位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和生产安

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； （六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第八条 仓储设施建设项目验收应达到以下条件： （一）项目

行政许可、各项审批手续、图纸资料齐全，有效； （二）建

筑物、消防、防雷等设施经专业机构测试合格或通过当地主

管部门验收； （三）安全评价报告和设计文件以及设计审查

意见中的安全措施已经完成或落实；安全验收评价符合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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